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曼石

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曼石油”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中曼石油控股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曼控股”）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中曼控股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中曼控股向公

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的借款，用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过程中与日常经营相

关的资金支出。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实际到账之日起算；借款年利率固定为

6%；利息从实际到账之日起算，按实际使用金额和用款天数计算，到期日一次

性还本付息。 

  （二）本次交易的对方中曼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

订）》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曼控股，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朱逢学，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住所为浦东新区张杨路 707



号 2001 室，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从事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情况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曼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36.59%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中曼控股向公司提供总额为 1 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实

际到账之日起算；借款年利率固定为 6%；利息从实际到账之日起算，按实际使

用金额和用款天数计算，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借款利率不超过中曼控股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年利率。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金额 

借款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二）期限 

借款期限：12 个月，自实际到账之日起算。 

（三）借款利率与计息 

1、借款利率 

固定利率，年利率 6%；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利率不变。 

2、利息计算 

利息从实际到账之日起算，按实际使用金额和用款天数计算。 

（四）还款 

借款人在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五）合同生效条件 



该合同经借贷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5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6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关联董

事朱逢学、李春第、李世光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钻井工程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增加。本次借款用于

公司扩大经营规模过程中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金支出，借款利率不超过中曼控股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年利率，利息从借款实际到账之日起算，按实际使用金额和用

款天数计算，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1、中曼控股作为公司关联方，公

司接受其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2、本次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助

于加强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保障，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3、我们对该事项表示一致同意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借款年利率 6%，低于中曼控股股

票质押式回购的年利率，且无需公司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交易遵循了客观、公

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朱逢学先生、李春第先生、李世光先生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向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阅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及文件资料，保荐机构认为： 

  中曼石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

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朱逢学先生、李春第先生及李世光先生已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事前确认，并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交易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借款利率不超过中曼控股股票

质押式回购的年利率，关联交易的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曼石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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